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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

关于启用福建省建设工程监管一体化平台 

工程检测管理信息系统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建设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和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，提升我省

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化水平，省厅开发了“福建省建设工程监

管一体化平台工程检测管理信息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工程检测管理

系统”），决定即日起启用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登录方式 

工程检测管理系统包括电脑端和移动端，所有用户均使用闽

政通用户（福建省社会用户实名认证和授权平台用户）登录，登

录方式分别如下： 

（一）电脑端登录方式 

通 过 以 下 地 址 登 录 ： 福 建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官 网

（http://zjt.fujian.gov.cn/）-行业管理-质量安全-福建省建设工程

监 管 一 体 化 工 平 台 ， 或 直 接 访 问 以 下 网 址 ：

https://220.160.52.164:20082/login（登录方式详见附件 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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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移动端登录方式 

通过以下地址登录：“闽政通 App”首页-全部-部门-省住建厅

-建设工程监管。 

二、用户创建 

工程检测管理系统的用户主要分为两大类，每类用户均分为

管理员和普通用户。普通用户由所在单位（企业）管理员添加并

分配权限（创建管理员和普通用户的操作方法详见附件 1）。管

理员按以下方式创建： 

（一）主管部门用户。供全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（以下

简称主管部门）使用，管理员由省厅统一维护。 

（二）企业用户。供全省检测机构、预拌混凝土企业（含

实验室）和施工企业实验室使用，企业管理员在企业法人（企业

法人指在“福建省社会用户实名认证和授权平台”注册的法人用

户）初次登录工程检测管理系统时自动创建。 

三、使用要求 

工程检测管理系统包含以下三个子系统，使用要求分别如

下： 

（一）预拌混凝土管理子系统。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在原材料

使用前在系统上进行进厂登记、在预拌混凝土生产前进行生产信

息等相关信息登记，并在每批次（一个批次对应一个生产流水号）

预拌混凝土生产开始、结束后 1 个小时内分别在工程检测管理系

统移动端进行告知；系统将根据登记的生产信息为每批次预拌混



 

 - 3 - 

凝土自动分配生产流水号（二维码）。有使用 ERP 的预拌混凝

土企业也可采用 ERP 与系统对接的方式进行上述信息登记。相

关信息登记操作方法及 ERP 与系统对接方式等系统使用说明详

见附件 2。 

预拌混凝土进入房屋与市政工程建筑工地时，预拌混凝土企

业应向需方提供生产流水号（二维码），2022 年 4 月 1 日起，

未能提供生产流水号（二维码）的，需方应拒绝接收预拌混凝土

并及时报告工程所在地主管部门。 

（二）检试验管理子系统。检测机构和施工企业（含预拌混

凝土企业）实验室出具房建市政工程检测报告（检测机构出具的

检测报告指建设部令 141 号附件 1 中的 4 个专项检测+1 个见证

取样检测的检测报告，下同）时，应同时向系统上传相应检测报

告及有关信息，上传的检测报告应包含二维码和电子签章（或加

盖印章后再人工上传）。上传检测报告和有关信息可采用检测业

务软件与系统对接自动实时上传或者登录系统 24 小时内人工上

传的方式，检测机构和施工企业（含预拌混凝土企业）可自行选

择其中任一方式。检测业务软件与系统的数据接口标准详见附件

3，登录系统人工上传检测报告和相关信息操作方法等系统使用

说明详见附件 4。 

对检测机构和施工企业（含预拌混凝土企业）实验室出具的

房建市政工程检测报告，有关责任主体应核查纸质检测报告是否

有二维码，并通过在工程检测管理系统移动端上扫描二维码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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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核查纸质检测报告的内容是否与系统上检测报告一致。2022

年 4 月 1 日起，对没有二维码或者纸质检测报告内容与系统上检

测报告不一致的，应拒绝接收并及时报告工程所在地主管部门。 

（三）基桩检测管理子系统。基桩检测机构在开展基桩（含

复合地基增强体）静载、高应变、钻芯法、声波透射、低应变等

检测时，应在工程检测管理系统及其移动端上登记、告知相关信

息，使用说明详见附件 5,登记告知要求详见附件 6。 

基桩检测机构在开展基桩静载、钻芯法、高应变、声波透射、

低应变等检测时均应按要求在系统上登记、告知。发现未按要求

登记、告知或登记、告知信息与实际不符的，主管部门应责令相

应检测机构改正并作为重点监管对象，必要时约谈检测机构或通

报相关情况，存在虚假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按有关法规要求

予以严肃处理。2022 年 4 月 1 日起，若单位工程承载力检测未

告知的基桩数量占本单位工程承载力检测总数量的 1/3 以上的，

应责令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

构进行沉降、倾斜等监测直至稳定为止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。利用信息化技术是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有

效手段。省厅已安排到各地组织开展工程检测管理系统应用培

训，并制作演示教学视频（可在福建省建设工程监管一体化平台

的操作手册处下载），各级主管部门要组织宣贯，进一步明确各

方主体职责，提高认识，全力推动各有关检测机构、预拌混凝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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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和施工企业实验室使用工程检测管理系统，并对上传的检测

报告和登记、告知的信息负责，确保真实性。 

（二）加强监管。各级主管部门要利用系统加强监管，强化

对预拌混凝土质量、工程检测（含基桩检测）的抽查抽测，对发

现的问题应严格处理。 

1．对房建市政工程混凝土开展监督抽查时，若发现所使用

的预拌混凝土没有生产流水号（二维码），应责令建设单位牵头

组织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相应的混凝土主

要受力构件实体强度按检验批进行检测，同时核查预拌混凝土是

否存在违法分包、转包问题。 

对预拌混凝土生产质量开展监督抽查时，应结合生产流水号

（二维码）抽查预拌混凝土生产控制系统的投料数据是否符合配

合比要求，并按《福建省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标准》等有关规定

处理。 

2. 对房建市政工程开展监督抽查时，应对抽查到的检测机

构和施工企业（含预拌混凝土企业）实验室出具的房建市政工程

检测报告进行核查，若发现检测报告没有二维码或者纸质检测报

告内容与工程检测管理系统上检测报告不一致的，应进一步核查

是否是虚假检测报告，并根据核查情况进一步处理。 

3．各级主管部门应利用工程检测管理系统加强对基桩检测

的监督抽查，重点抽查是否虚假检测，抽查的频次应符合下列要

求：（1）对采用静载、钻芯法、高应变检测基桩承载力且检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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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大于 5 根（含 5 根）的工程项目，工程所在地主管部门应至

少飞行抽查 1 根正在试验的基桩检测情况；（2）对在本辖区开

展基桩检测的检测机构，主管部门每半年应至少飞行抽查 1 次基

桩检测情况。对以不合理价格承接检测业务的基桩检测机构实施

差异化重点监管。 

本系统操作咨询和使用意见、建议请按系统公布的联系方式

联系开发单位相关人员，监管业务咨询请按“系统--资料下载--监

督机构业务咨询电话汇总”公布的联系电话联系当地监管部门。 

 

附件：1．福建省建设工程监管一体化平台用户登录指南 

      2．预拌混凝土管理子系统操作手册 

      3．检测业务软件与检试验管理子系统数据对接指南 

4．检试验管理子系统操作手册 

      5．基桩检测管理子系统操作手册 

      6．基桩检测信息登记告知要求 

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